
附件 2

关于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

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深入推进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，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 进

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 号）（以

下简称 7 号文）要求，我司启动了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

办法》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两个部令修订工作。现

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 149 号部令）

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2015 年 5 月 4 日、2016 年 9 月 13

日、2020 年 2 月 19 日三次修正。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 150 号部令）200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2016 年 9

月 13 日、2020 年 2 月 19 日二次修正。两个部令自施行以来，

对规范工程造价咨询行为，加强行业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但近年来，随着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推进，149

号部令、150 号部令虽然多次修正，但部分条款仍需调整才

能适应新的工作需要。主要表现在：



一是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。2021 年 6 月，国

务院印发 7 号文，自 7 月 1 日起，停止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

质审批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按照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开展业

务。

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为贯彻落实 7 号文要求，健全

审管衔接机制，做好放管结合，创新监管手段，切实履行监

管职责。

三是造价工程师实施分专业、分级别注册和执业。根据

2018 年我部与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人社部联合印发的《造

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建人〔2018〕67 号），注册造

价工程师分为土木建筑工程、安装工程、交通运输工程和水

利工程四个专业，分一级、二级两个等级。造价工程师的注

册、执业等条款仍需进一步完善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2021 年 6 月，国务院印发 7 号文后，为做好取消工程造

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的衔接工作，加强工程造价咨询业管理，

我们启动 149 号部令修订。

2021 年 7 月，初稿完成，在全国工程造价行业发展工作

会上征求意见建议。

2021 年 8 月初，收集、整理全国各地区工程造价管理机

构反馈意见，进一步修订 149 号部令。



2021 年 8 月底，经研究，为做好工程造价咨询业顶层设

计，决定合并修订 149 号部令和 150 号部令。

2021 年 9 月，形成《工程造价咨询业管理办法》初稿，

征求行业专家和部分地区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意见。

2021 年 10 月，根据反馈意见，完善《工程造价咨询业

管理办法》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主要思路是：健全政府主导、企业自治、行业

自律、社会监督的协同监管新格局。加强信用管理，探索建

立企业信用与执业人员信用挂钩机制，加强注册执业人员管

理。具体修订了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删除关于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有关条款。为落

实国务院 7 号文要求，本次修订删除了 149 号部令中关于工

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相关条款（149 号部令第八条至第十

八条）。

二是增加信息管理内容。信息管理包括：工程造价咨询

企业和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基本信息、从业信息（含工程造价

成果文件）、守信信息和失信信息等。由企业、注册造价工

程师自愿填写相关信息，并接受社会监督；省级住房和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工程造价咨询业信用信

息管理制度，实施信用信息动态管理。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



环境（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七条至三十二条）。

三是明确了注册造价工程师属地化管理。根据行政许可

法有关规定，本次修订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，进一步明确注

册造价工程师必须注册在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其注册管理

机构为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征求

意见稿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）。

四是完善相关责任条款。为加强行业管理，进一步明确、

落实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注册造价工程师责任，本次修订增

加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注册造价工程师提供虚假信息、注

册造价工程师违规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等行为的罚则（征

求意见稿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五十一条）。

五是精简造价工程师注册流程等具体规定。本次修订删

除了有关造价工程师初始注册、延续注册、变更注册的程序

条款，拟在后续配套文件中予以明确（150 号部令第八条至

第十二条）。


